
 
 
 
  
 
 
 
 
 
 
 
 
 
 
 左图：李洪志先生为《文艺之窗》的题词；中图：《人民公安报》肯定法轮功；右图：沈阳亚洲体育节上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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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
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 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一九九九年七月，当中共对法轮

功的迫害开始时，中共恶党对法轮功

铺天盖地的诬蔑与抹黑宣传，和迫害

前的正面肯定与报导形成了鲜明的

对立！今天，抛开那些恶意的中伤和

造谣，让我们共同回顾在中共迫害法

轮功前，政府部门及大陆媒体在没有

外力强制下，是如何自由对待和报导

法轮功创始人及法轮功的。  

 
 
法轮功创始人——多家期刊封

面人物及电台邀请对象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法轮功

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首次将法轮功推

向社会，短短几个月，就获得气功界、

科技界及政府部门的高度认可。李先

生成为多种期刊的封面人物，并受到

电台的专门采访和报导。  

 
 
  
 
  
 

一九九三年，全国性科技期刊

《中国气功》，在其第六期专题报导

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一九

九三年，《气功与科学》杂志第三期，

专题报导法轮功。一九九四年，《文

艺之窗》第四、五、八期，都专题报

导了法轮功及李洪志先生，并特邀李

洪志先生为该期刊题词：“法轮常转 

净化心灵”。  

 
 
 
 
 
 
 
 

一九九三年，李洪志先生应武汉

湖北长江经济电台邀请，到该台做热

线直播。九四年三月，李洪志先生应

天津电台一早间栏目邀请，到电台做

热线直播，并当场通过电台为热线听

众调病，效果立竿见影。  

来自公安部的诚挚感谢与褒奖  
一九九三年八月，中宣部和公安

部联合召开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

进分子表彰大会，会议专门邀请李洪

志先生为与会的先进分子做免费康

复治疗，效果显著。为此，中华见义

勇为基金会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

信》，对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功神奇祛

病健身功效进行了高度肯定。九月二

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办

的《人民公安报》，专题报导《法轮

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

疗》，称这些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

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

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

荣誉证书。  

两届“东方健康博览会”的高度
评价与赞誉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李洪志先生

带弟子参加“九二东方健康博览

会”，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

得到博览会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参

加博览会的群众的广泛赞誉。九三年

十二月，李洪志先生被特邀参加“九

三东方健康博览会”，获最高奖“边

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

奖”及“受欢迎气功师”称号，是获

奖最多的气功师。  

调查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
百利而无一害”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五日，国家体

育总局局长在长春观看法轮功学员

万人大炼功的集体场面。当晚，中央

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

五套节目分别就广大群众修炼法轮

功的盛况做了正面报导。  

一九九八年九月，国家体育总局

抽样调查，法轮功每年就可为国家和

个人节约 1000 多亿医药费开支。一

九九八年下半年，部份人大离退休老

干部，在对法轮功做了长达数月的详

细调查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

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大陆媒体见证法轮功祛病健身
神奇功效和法轮功学员的高尚品德

当时的大陆多家媒体多次报道

和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

效和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

后表现出的高尚品德。 

其中，《中国青年报》一九九八

年八月二十八日，以《生命的节日》

为题介绍九八年中国沈阳──亚洲

体育节上，1500 人的法轮功队伍的

良好表现和法轮功的健身效果：走进

法轮功的阵容，学员们热切地向我介

绍炼功的收获。四十四岁的刘菊仙，

因患股骨头坏死而卧床不起，痛不欲

生。学炼法轮功后，至今跑跳自如，

入场式上步履轻盈。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七日，中国

《大连日报》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

献》，报导了一位叫盛礼剑的古稀老

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

四条路，全长约一千一百米。当人们

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时，老人

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

点好事不要钱”。  

看看迫害前国内对法轮功的报道和肯定

 
 



福建漳州市诚信商人黄美玲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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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傍晚送本市南靖县看守所非法关

押。  
03 年 10 月 22 日，黄美玲被芗

城区法院诬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

月。被判刑的原因是黄美玲拿 50
元钱和 100 多个电话号码给一个炼

功友。  
03 年 12 月中旬，黄美玲被劫

持到福建女子监狱迫害。  

三、在女监做苦役  

在女监，黄美玲一到入监队就

被罚面壁。第二天她被带到三中队。

郑姓指导员与狱警们用威胁、恐吓

的手段，逼迫她写不炼功等保证。 

黄美玲天天被逼做奴工，很少

没做到深夜的。表面上是早早收工，

实际上要将货提到号房里去做，有

时甚至于躲到密闭的仓库里去做。

节假日也是，都要偷偷地干活。人

累得不行了动作慢了下来，就会被

组长（小犯人头）大呼小叫的，因

为如果没完成任务，组长会被狱警

处罚的。  

有一天，一个功友在厕所里遇

上黄美玲，和她说了几句话，这么

一件正常的行为，却惊动了狱警。

熊姓队长立即把黄美玲叫去训斥了

一顿，包夹们受到扣分（扣分将影

响减刑）等处罚。几天后，熊的丈

夫就从四楼上掉下去了，摔成重伤。 

四、亲人的伤痛与遗憾  

 
 
 
 
 
 
 
 
 

（明慧网通讯员福建报道）黄美

玲女士，一位个体经营者，修炼了

“真、善、忍”以后，身体健康，心

胸开阔。生活上不与人计较，主动把

祖上遗产让给亲戚；生意上不贪不

骗，诚实守信，受到客户们的信赖。

可这样的人却常常受到骚扰、绑架，

甚至于身陷牢笼。这是为什么呢？  

一、修“真、善、忍”身心

健康，惠及他人  

 
 
 
 
 
 
 
 
 
 
 
 
 
 
 
 
 
 
 
 
 
 
 
 
 
 
 
 
 
 
 
 
 
 
 
 
 

黄美玲 1949 年生，食用糖个体

经营者。小时候，由于家境贫穷，黄

美玲只上了两年学。家里从小就缺衣

少食的，为了温饱，她要干许多重体

力活，落下了许多病痛。1996 年，

法轮大法在漳州洪传，黄美玲抱着祛

病健身的目的，修炼了法轮功。通过

读法轮功的书、修炼心性，她的精神

境界得到了升华。三个月后，身上所

有的疾病全消失了。  

黄美玲家有一套祖上分得的房

子被亲戚长期占用，两家从此不相往

来。修炼法轮功以后，黄美玲尽量按

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做事

为别人着想，就说服母亲和弟弟（未

修炼法轮功），主动拿出房契，找到

亲戚，要把手续做给对方。亲戚非常

感动，也主动拿出两万元钱给她的母

亲，两家就此重归于好。  

在生意上，黄美玲坚持做到诚

实、守信。有一回，她把寄存在仓库

里的货分批提完了，可仓管理员还一

个劲地打电话叫她赶紧去把剩下的

货提出来。原来有一笔帐，仓管员忘

了销，黄美玲与他如实相告。那个仓

管员激动地说：“真的太感谢你了，

我碰到好人了，要是失货了，那我要

赔多少钱啊！”  

有一次，黄美玲在对账时，发现

客户多付了一万元钱。经过核实之

后，她立即打电话告诉客户，把钱退

还给他。那客户非常感动，说上哪去

找你这样的好人哪！还有好几次也是

这个情况，有多付二千元的，有多付

几百元的，黄美玲都主动地一一退

还。客户们都非常高兴，对她很是信

任，都喜欢与她做生意。  

二、频频绑架为哪般  

1999 年 7 月 20 日，江泽民流氓

集团酝酿已久

的、对信仰“真、

善、忍”的法轮

功群体的迫害

开始了。22 日下

午，漳州市公安

局一处（现改为

国保支队）处长

卢坤山与卢勇

鹏等人将黄美

玲带到漳州市公安局“问话”。第二

天早上六点，芗城区公安分局通北派

出所来了七、八个警察（其中一个姓

王），将挂在她家墙上的一套法轮功

师父的像片强行摘走。  

01 年 11 月的一天，漳州国保人

员领来 30 多个穿便衣的人来到黄美

玲家中，声称其母女二人违法。就开

始非法大肆搜家，将其女儿学习用的

电脑、打印机、双卡三用机搬走，却

连个收据也不给。还有成箱的大法书

籍、大法录音带、录像带等大量私人

物品也都全部被抄走，并拿走金额约

12 万元的存折两本（存折后来归还）。

01 年 12 月 3 日，黄美玲又被强

行带到芗城公安分局一科（后改为国

保大队），恶警把她锁在铁椅子上，

吃饭是有上顿没下顿的，而且连续两

夜三日不让她睡觉。然后又将她劫持

到位于漳州市芗城区前山村的“漳州

市妇女教养所”的洗脑班里关押了 40

多天。  

黄美玲一大滩的生意搁在那儿

几十天，损失可想而知。在洗脑班里，

她受洗脑等精神折磨。  

因声明在洗脑班高压下被强迫

“转化”作废，02 年 5 月 13 日，黄

美玲又被绑架到通北派出所。在派出

所里，黄美玲质问卢坤山为何抢走私

人物品却连收据都不给时，卢坤山随

即从他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取出收

据，对黄美玲说：“你看好了，收据

就在这儿，就是不给你啦！你又能怎

么样呢？”流氓嘴脸暴露无遗。此次

黄美玲又遭 15 天的非法拘押。  

03 年 4 月 25 日半夜 12 点，卢坤

山、卢勇鹏等人突然闯进黄美玲家到

处搜查，抢走了所有大法书并将她强

行带到芗城公安分局非法审讯，至 26

黄美玲女士 

两年半的牢狱迫害，致使黄美

玲全身到处酸痛，面容憔悴。  

黄美玲因丈夫早逝，家中有一

个上中学的女儿，还有老母亲经常

需要她的照顾。母亲患有重型糖尿

病，她就教母亲一起炼功，一段时

间以后，母亲的症状明显减轻。而

此时黄美遭绑架，女儿、母亲无人

照料（弟弟一家办养猪场，很忙，

有时照顾不到），而且她的女儿将

面临高考，此时却失去了妈妈的关

爱，需独自一人应对，身心受到严

重的伤害。病情刚刚获得好转的老

母亲，天天思念女儿又卧床不起。

等到 05 年 10 月 26 日，黄美玲回到

家中的时候，却再也见不到老母的

慈容了。阴阳相隔一方，母女俩的

遗憾，深深地烙在心里。◇ 


